宁阳县二〇一一年公开招考教师

简      章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促进我县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经研究并报县政府批准，决定公开招考部分教师。

一、招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3、2001年（含2001年）以来未安置就业的中师省级优秀毕业生；已到县教育局报到，尚未就业并已取得教师资格的全日制师范类专科及其以上学历毕业生(含已在县域内民办学校任教的全日制师范类专科及其以上学历毕业生)；已到县人事部门报到，尚未就业并已取得教师资格的全日制非师范类专科及其以上学历毕业生。

4、宁阳县生源或父母、配偶一方户籍在宁阳县。

5、报考高中教师职位的须具有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且已取得高中教师资格证。

二、招考计划

2011年共招考中小学教师150人。其中，县直学校36人，乡镇小学114人。具体招考计划见附表1。

三、招考方式

采取公开职位、自愿报名、统一测评、择优录用的方式进行。每人限报一个学科职位。所学专业有招考计划的，只准按所学专业报考；所学专业无招考计划的，可任选相近学科职位报考。学科职位与专业要求见附表2。
四、招考程序

（一）报名与资格审查

1、8月17—19日，报考人员持本人报到证、毕业证、教师资格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若为省级优秀毕业生，还须交验荣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父母一方户籍是宁阳县的，须提供父母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配偶户籍是宁阳县的需提供配偶的户口本、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已在县域内民办学校任教的全日制师范类专科及其以上学历毕业生，须交验任教学校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一份）和1寸近期同底版免冠彩色照片3张到县教育局人事科报名（联系电话：5688265  5681611）。经初步审查合格的，填写《宁阳县公开招考教师报名登记表》，签订《诚信承诺书》。报考人员资格审查贯穿招考工作的全过程。

2、笔试考务费为每人80元。特困家庭报考人员提交以下证明材料可免收笔试考务费。证明材料包括：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乡家庭考生提供民政部门颁发的《低保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城镇特困职工家庭考生提供总工会颁发的《特困职工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山东省高校认定的特困生提供山东省人事厅颁发的《山东省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卡》（有效期内）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根据有关规定，由省及我市实施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计划”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专门项目毕业生（2009年以前招募和选派的毕业生，含2009年），考核合格，3年内报考的，笔试成绩（折算合计后，下同）加10分。以上人员报考须提供以下证明：“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要出具山东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签发的《招募通知书》和县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考核材料；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毕业生要出具团省委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要出具县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以上材料均须提供原件和复印件，经审核确认，公示无异议后实施加分。

4、报名人数达不到招考职位计划3倍的，则按1:3的比例核减该职位招考计划。

5、8月21日上午8：00—12：00，资格审查合格人员到县教育局人事科领取笔试准考证。

（二）笔试

报考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和笔试准考证，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笔试时间、地点见准考证）参加笔试。

笔试时间：8月22日上午8：30—11：00。

笔试内容：报考学科职位专业知识和公共知识（教育学、心理学），以上两部分知识的分值比例为7:3。笔试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150分钟。

（三）说课

根据笔试成绩，各学科职位按招考计划1：2的比例，由高分到低分确定说课人员名单。说课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和说课通知单，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说课。说课内容为报考学科职位对应的课程（音乐、体育、美术、学前教育学科，在说课过程中要体现专业技能水平），说课时间限定在10分钟之内。每位说课人员交纳说课考务费100元。

（四）考核

 说课结束后，笔试和说课成绩分别占40%、60%，百分制计算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按报考学科职位1：1比例确定进入考核范围人员（总成绩相同时，按说课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笔试和说课成绩均相同时，按学科职位专业知识由高到低排序；同等情况下，省级优秀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优先）。考核主要根据人事档案，审核有关人员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等方面情况。 
    （五）体检

根据考核结果，按1：1的比例确定参加体检人员，并统一组织到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执行，体检费用自理。因体检不合格出现的空缺，依总成绩由高到低进行递补。
（六）录用

根据体检结果确定拟录用人员，拟录用人员按照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选择具体单位。对拟录用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天。公示期内如有异议，逐一递补。公示期满无异议人员，按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
　　五、录用人员待遇

录用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一年，试用期间享受试用期工资。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确定相应工资级别；不合格的，解除聘用合同，面向社会自主择业。新录用人员应按规定参加新教师试用期培训。

附表：

1、宁阳县2011年公开招考教师计划 

2、宁阳县2011年公开招考教师学科职位与专业要求

宁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宁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阳县教育局
二○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附表1：                    宁阳县2011年公开招考教师计划
	单位
	学前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生物
	地理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合计

	全县合计
	22 
	24 
	20 
	20 
	3 
	4 
	3 
	17 
	10 
	17 
	10 
	150 

	县直合计
	10 
	6 
	5 
	2 
	3 
	4 
	3 
	1 
	1 
	1 
	　
	36 

	宁阳一中
	　
	　
	　
	　
	1 
	2 
	1 
	　
	　
	　
	　
	4 

	宁阳二中
	　
	　
	　
	　
	1 
	　
	1 
	　
	　
	　
	　
	2 

	宁阳四中
	　
	　
	　
	　
	1 
	1 
	1 
	　
	　
	　
	　
	3 

	实验高中
	　
	　
	　
	　
	　
	1 
	　
	1 
	　
	1 
	　
	3 

	实验中学
	　
	2 
	2 
	　
	　
	　
	　
	　
	　
	　
	　
	4 

	实验小学
	　
	1 
	　
	1 
	　
	　
	　
	　
	1 
	　
	　
	3 

	第一小学
	　
	1 
	1 
	　
	　
	　
	　
	　
	　
	　
	　
	2 

	第二小学
	　
	2 
	2 
	1 
	　
	　
	　
	　
	　
	　
	　
	5 

	实验幼儿园
	10 
	　
	　
	　
	　
	　
	　
	　
	　
	　
	　
	10 

	乡镇合计
	12 
	18 
	15 
	18 
	　
	　
	　
	16 
	9 
	16 
	10 
	114 

	宁阳镇
	1 
	1 
	1 
	1 
	　
	　
	　
	1 
	　
	1 
	　
	6 

	泗店镇
	1 
	1 
	1 
	1 
	　
	　
	　
	1 
	　
	1 
	1 
	7 

	东疏镇
	1 
	1 
	1 
	1 
	　
	　
	　
	1 
	1 
	1 
	1 
	8 

	鹤山乡
	1 
	3 
	1 
	2 
	　
	　
	　
	1 
	1 
	1 
	1 
	11 

	伏山镇
	1 
	1 
	1 
	1 
	　
	　
	　
	2 
	1 
	1 
	　
	8 

	罡城镇
	1 
	1 
	1 
	2 
	　
	　
	　
	1 
	　
	1 
	1 
	8 

	蒋集镇
	1 
	3 
	3 
	3 
	　
	　
	　
	2 
	1 
	2 
	1 
	16 

	磁窑镇
	1 
	1 
	1 
	2 
	　
	　
	　
	1 
	1 
	1 
	1 
	9 

	华丰镇
	1 
	1 
	1 
	1 
	　
	　
	　
	2 
	1 
	2 
	1 
	10 

	东庄乡
	1 
	3 
	2 
	3 
	　
	　
	　
	2 
	1 
	2 
	1 
	15 

	葛石镇
	1 
	1 
	1 
	1 
	　
	　
	　
	1 
	1 
	2 
	1 
	9 

	乡饮乡
	1 
	1 
	1 
	　
	　
	　
	　
	1 
	1 
	1 
	1 
	7 


附表2： 宁阳县 2011年公开招考教师学科职位与专业要求

	学科职位
	专业要求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

	语文
	汉语言文学、政治教育、历史教育、教育学、心理学、公共事业管理、电影学、小学教育（文）

	数学
	数学教育、化学教育、农学师范、小学教育（理）、食品科学、综合理科教育

	英语
	英语、日语、俄语、小学教育（英语）

	物理
	物理教育

	地理
	地理教育

	生物
	生物教育、应用生物技术、食品科学

	音乐
	音乐教育

	体育
	体育

	美术
	美术教育、工业设计、艺术设计

	信息技术
	计算机教育、教育技术、电子信息、小学教育（计算机）


备注：本表未列专业，由县招考办公室按照相近相关原则确定所属学科职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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